
宪政哲学问题要论

宪政哲学问题要论_下载链接1_

著者:钱福臣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12

装帧:简裝本

isbn:9787503667589

本书思考和试图回答的是关于宪政的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命名为《宪政哲学问题要论》
。全书共分三编：本体论、价值论和生成论，分别思考和回答如下四个问题：宪政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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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宪政为什么？宪政是怎样生成的？怎样才能生成宪政？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将本书
的主要论点概括如下：

第一编，本体论。

一、关于宪政是什么，中外学者往往各执一端或各执数端，这实际上形成了来自历史经
验和社会经验的有关宪政的语意场。宪政语意场中的术语分别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
主、分权与制衡和人权。基于上述宪政的语意场含义，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可以归纳出
一个内涵最小的宪政定义，还可以归纳出一个内涵最大的宪政定义。分析上文所指出的
五个语意场含义，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属性，即对国家权力的控制。由此，内涵最
小的宪政定义可以表述为：宪政是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了约束的政府制度。内涵最大
的宪政定义即包含了上述五个语意场含义属性的宪政定义。其具体表述如下：宪政是以
人民主权为道德前提，以法治、民主和分权与制衡为制度手段，以人权为价值目标的政
府制度。内涵最小的宪政概念外延最大，更具抽象性和包容性，可包容古今宪政概念，
反映宪政概念发展的动态性；而内涵最大的宪政概念则外延最小，更具丰富性和具体性
，只涵盖现代宪政的概念，反映宪政概念发展至今的时代性和全面性。

二、中国在改革开放、恢复法学研究和教育以后，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宪法概念，这些
宪法概念与西方的宪法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具体表现在概念的界定方法、内涵外延
的大小以及内涵成分等方面。中国学者倾向于首先下定义做概念并力求规范、全面和严
谨，而多数西方学者只是从宪法规定了什么和宪法看来是什么的角度来界定宪法。中国
学者的宪法概念内涵较大而外延较小，如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
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即只是对近现代某些国家宪法的概括；而西方宪法概念则
相对的内涵较小，外延较大，往往不仅不只局限于近现代的、国家意义上的宪法，还包
括一些非国家意义上的规则。在内涵成分上，中国宪法概念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成分是宪
法的阶级属性和根本法属性，而西方宪法概念中则多为宪法对国家政体的规定及宪法对
人民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规定。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宪法学者对宪法功用价值
侧重的不同：中国宪法学者侧重对宪法的定性研究，具有更大的抽象性和较强的理论性
，西方学者则侧重对宪法表层功用的阐释，具有更强的具体性、明确性和操作性，也更
强调和侧重宪法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的功用。

三、在中国，宪法和宪政一词均来自西方，但却被中国特色化和格式化了，且国人反过
来又用此观念来评说西方的宪法，由此必然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因此系统研究西方宪法
和宪法概念维度的历史演进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现代西方宪法学和政治学中宪法(con
stitution)一词所含维度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古代的宪法只有“政府形式”一个维
度，因而古代的宪法是政府形式含义上的宪法；到了近代，英国宪法中增添了一个“个
人权利保护”的维度，因而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以是政府形式和个人权利保护两个维度
含义上的宪法；到了现代，在政府形式和个人权利保护两个维度的互动中，在美国宪法
中生发出了第三个维度，即成文宪法的维度，因而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多为政府形式、个
人权利保护和成文宪法三个维度含义上的宪法。

四、先发内生的西方宪政表明：个人权利是宪政的灵魂和生命，而网状控权模式则是宪
政的基础和生命形式。社会形态的网状控权模式、理论形态的网状控权模式和宪法形态
的网状控权模式分别是宪政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法律基础，而这三种形态的网状控
权模式的互动而形成的综合形态的网状控权模式，即法律关系形态的网状控权模式则是
宪政的生命形式。对于一些后发外生的立宪国家来说，若要实现宪政，最关键的一点是
首先在社会上培养作为宪政的生命动力的个人权利诉求和作为宪政的社会基础的社会形
态的网状控权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理论形态的网状控权模式和宪法形态的网状控权
模式。

第二编，价值论。

一、人民主权、民主和人权是现代宪政的三维价值。人民主权的基本含义是“民有”，
即国家权力归人民所有；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民治”．即国家权力的人民行使；人权的



基本含义是“民享”，即国家权力的人民享用。在现代宪政理论和宪政价值中，人民主
权、民主和人权三者具有有机的联系，构成一个统一体。人民主权是道德前提，是前提
性价值；民主是制度模式，是工具性价值；人权是最终目的，是目的性价值。民主是宪
政的三维价值体系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是落实人民主权这一道德前提和实现人权这一最
终目的的工具，因而，对民主的善恶优劣的评价，不能断章取义，要在人民主权和人权
这个上下文背景中来评价，也就是要以落实人民主权和实现人权为标准来进行评价。西
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正是根据这个标准来分析民主的弊端的。他们普遍认为：民主的最
大弊端在于它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即在民主体制中多数人口]能形成一个压制
性的利益集团，从而剥夺和侵害少数人的人权。由此可见，美国的法院通过宪法解释权
、违宪审查权对民主的控制并没有违背宪政的合法化根基——人民主权和最终目的——
人权，而民主只不过是落实人民主权和实现人权的一个不太完善并容易产生弊端的手段
。而法院正是对民主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对民主可能产生的弊端的一个有效控制的手段。
综上所述，美国司法系统对民主成分的控制并不产生所谓的“反多数难趣”，反而是实
现宪政的合法化根据和落实宪政目的的有效补充机制，也是美国宪法设计者们的初衷。

二、从性质与制度设计上看，洛克主张的是逻辑上的人民主权和代议制；而卢梭主张的
则是实际上的人民主权和人民亲自行使主权，并坚决反对代议制；从目的上看，洛克是
为个人权利和民事权利张目的；而卢梭则是为集体权利和政治权利张目的；从时代特征
与宪政践行上看•洛克主张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是对英国宪政的理论总结并被
美国宪政所践行和发展；卢梭主张的则是古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是对古希腊、古罗马
宪政的理论总结。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作为一种思想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有着较大的
影响，但也极容易产生思想方面的负面影响。但其人民主权理论，作为一种政治方案则
是不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因而在现代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第三编，生成论。 

一、宪政基因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能够引起宪政产生并决定其性质与发展方向的基本
的社会因素。英美宪政之所以能率先生成并成为其他国家的学习典范，一个至关重要的
原因是英美社会中较早地生成了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的宪政基因。
这些基因是宪政产生和发展的原始动力，体现为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
制衡以及法治等原则。缺乏宪政基因的东方国家，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上有意识地移植和
培养这种基因，否则即使制定了宪法，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实施。

二、我国宪政生成的基本障碍在于我国社会宪政基因的缺位和反宪政基因的遗存，从而
使我国宪政的生成非但先天不足，而且存在较大的障碍；培植宪政基因和消除反宪政基
因的经济土壤是市场经济建设，法律条件是民法的完善；我国宪政生成的基本路径必然
是政府推进和社会演进相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宪政之路实际上就是政府推进
和社会演进相结合的基本路径。如果在对宪政生成的基本障碍、条件和基本路径进行理
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自觉地运作，则我国宪政生成的前景将是十分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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